民办非企业单位申请登记材料之三

民办非企业单位（合伙）登记申请表
单  位  名  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登  记  证  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登  记  日  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业务主管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所属行（事）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监制

民办非企业单位（合伙）登记表

	单位名称
	

	住    所
	

	电    话
	
	邮  编
	

	法定代表人
	
	职务
	
	电话
	

	从业人员数
	
	其中执业人员数
	

	业务主管单位
	
	电话
	

	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日期
	

	宗

旨
	

	业

务

范

围
	


	全  体  合  伙  人  情  况

	姓 名
	性别
	出生年月
	人事关系所在单位
	职务及职称
	政治面貌
	电话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内  设  机  构

	机 构 名 称
	负 责 人
	地  址
	电  话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基

本

设

备

设

施
	

	开办资金数额
	

	验 资 单 位
	

	开

办

资

金

来

源
	

	住

所

情

况
	产 权 单 位
	

	
	用 房 面 积
	

	
	租（借）期限
	

	全体合伙人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登记管理机关审批意见
	受  理  意  见

	
	承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

年  月  日

	
	审        核

	
	 负责人：

年  月  日

	
	批        准

	
	年  月  日

	登记证号
	
	领证日期
	

	领证人签字
	
	发证人签字
	

	备 注
	


民办非企业单位（合伙）负责人登记表

	单位名称
	
	登记证号
	

	姓    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像

片

	政治面貌
	
	文化程度
	
	

	出生日期
	
	身份证号
	
	

	职    务
	
	技术职称
	
	

	户口所在地
	
	

	家庭住址
	
	邮编
	
	电话
	

	人事关系所在单位
	
	电话
	

	本   人   简   历

	何年月至何年月
	在何地区何单位
	任(兼)何职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


	本人意见:

（同意担任）

本人签字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人

事

关

系

所

在

单

位

意

见
	（自由职业者可由户口所在地居委会或派出所盖章）
（属实）

（盖  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民

办

非

企

业

单

位

意

见
	盖  章

年   月   日 

	备

注
	


注：新成立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填“民办非企业单位意见”栏，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主要负责人的填写此栏。

合伙人、主要负责人每人一份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监制

民办非企业单位财务人员备案表

	单位名称
	
	登记证号
	

	姓    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像

片

	政治面貌
	
	文化程度
	
	

	出生日期
	
	身份证号
	
	

	职    务
	
	技术职称
	
	

	户口所在地
	
	

	家庭住址
	
	邮编
	
	电话
	

	人事关系所在单位
	
	电话
	

	本   人   简   历

	何年月至何年月
	在何地区何单位
	任(兼)何职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


	本人意见:

（同意担任）

本人签字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人

事

关

系

所

在

单

位

意

见
	（自由职业者可由户口所在地居委会或派出所盖章）
（属实）

（盖  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民

办

非

企

业

单

位

意

见
	盖  章

年   月   日 

	备

注
	附会计证书复印件


注：新成立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填“民办非企业单位意见”栏，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主要负责人的填写此栏。

会计、出纳每人一份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监制

民办非企业单位内设机构备案表

	单位名称
	
	登记证号
	

	内设机构名称
	
	电    话
	

	场  所
	
	邮    编
	

	职

能
	

	设立理由
	

	机构负责人签字：

年   月   日
	法定代表（单位负责）人签字：

（单位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
	受理意见
	承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审

批
	年   月   日


（每个机构一张）                   

民办非企业单位银行帐号和印章备案表

	单 位 名 称
	
	登记证号
	

	帐 户 名 称
	

	开户银行名称
	

	开户银行地址
	

	银 行 帐 号
	
	开户时间
	

	开

户

理

由
	法定代表（单位负责）人签字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印章样式及启用时间
	启用时间：
	启用时间：

	
	启用时间：
	启用时间：

	承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监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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